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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拉贸易摩擦分析
———拉美对华反倾销形势、特点与对策

·岳云霞

内容提要 　在中拉双边贸易不断攀升的同时 , 拉美对华反倾销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 ,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双边经贸

合作的进一步扩张。本文在分析中拉贸易摩擦基本情况的基础上 , 重点以拉美对华反倾销作为研究对象 , 通过对其趋势和

特征的把握 , 最终为中国应对拉美反倾销提出政策建议。

关 键 词　拉美 　贸易摩擦 　反倾销

一 　中拉贸易摩擦的基本情况

　　中拉经济的高度互补性推动双边贸易不断攀

升。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, 1978年以来 , 中拉贸易稳

步增长 , 双边贸易额由 1978年的 7136亿美元增至

2007年的 1 026亿美元 , 增长了 139倍之多。其中 ,

中国对拉美的出口额从 1133亿美元增至 515亿美

元 , 增长 387倍 ; 中国从拉美的进口额由 6103亿美

元增至 511亿美元 , 增长 88倍。中国对拉美出口增

长的迅猛势头引起了拉美各国政府和企业的担心 ,

20世纪 80年代末以来 , 拉美国家相继发起以反倾销

作为主要手段的对华贸易救济措施。目前 , 贸易摩

擦正成为影响中国和拉美关系的最大问题。

W TO的统计数据显示 , 1995年至 2007年 6月

30日以来 , 11个拉美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反

倾销、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调查等贸易救济手段 ,

中国已成为拉美对外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对象。具

体而言 , 中拉贸易摩擦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。

第一 , 中拉贸易摩擦更多地表现为拉美对中国

出口商品的单方面贸易制裁。以传统 “两反两保 ”

贸易救济手段为例 , 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 , 中国

共发起 138项反倾销调查 , 其中仅有 1项是针对拉

美国家的 , 即 2004年对墨西哥乙醇胺进行的反倾

销 , 该案件以中国征收 9% ～74%的进口税而告终 ;

除此之外 , 中国尚未对拉美国家发起反补贴或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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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调查。与中国的做法迥然有异 , 多年来拉美国

家持续对中国发起多项反倾销、保障或特殊保障调

查 , 甚至最终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性措施。

第二 , 中拉贸易摩擦涉及国家和商品范围日渐

增多。继 1989年巴西对中国首次发起反倾销调查

之后 , 阿根廷、墨西哥、厄瓜多尔等国先后对华采

取反倾销、保障措施、特殊保障等措施 , 对华实施

贸易救济的国家数量由 1个扩大至 11个。与之相

伴 , 中拉贸易摩擦涉及产品品种也不断增多。据中

国商务部统计 , 目前受到中国与拉美贸易摩擦影响

的商品 , 包括十几个大类 7 000多种。

第三 , 拉美国家贸易救济措施由反倾销为主向

多元化发展。长期以来 , 反倾销是拉美对华贸易救

济的主要手段 , 但随着中国入世及 W TO对 “特殊

保障措施 ”的确认 , 一些拉美国家开始采取这一

新的贸易保护手段 , 如厄瓜多尔先后对纺织品和陶

瓷制品发起特保调查 , 哥伦比亚则对原产于中国的

T恤衫、套头衫、内裤、胸衣和袜子进行了特保调

查。与此同时 , 保障措施也被更多的拉美国家所采

用 , 如阿根廷对有机合成染色剂及智利对奶制品的

保障措施调查 ; 阿根廷对一次性可刻录光盘 , 委内

瑞拉对鞋类产品 , 哥伦比亚对钢铁链、松香、电熨

斗、榨汁机等产品进行的保障措施调查 , 都涉及中

国出口产品。除此之外 , 拉美国家还对中国出口产

品采取了海关估价、最低限价、出口认证等多种贸

易救济手段。如从 2004年 6月 3日起 , 哥伦比亚

海关对来自除安第斯集团国家之外的进口袜子实施

海关限价 ; 2007年 8月 21日 , 阿根廷政府公布了

首批对产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 “敏感 ”产品的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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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限制措施 , 宣布将减少所谓 “敏感 ”产品的入

关港口和海关 “绿色通道 ”数量 , 同时对这些产

品采取更严格的海关安全及质量检查措施。可以看

出 , 拉美国家对华贸易救济手段日趋多元化 , 对中

国产品的出口限制更隐形化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, 由于反倾销措施可在更大

程度上有选择地针对某个国家实施 , 而不像保障措

施或其他贸易壁垒那样必须在非歧视的基础上对所

有出口国实施 , 其调查取证也较反补贴更为简易 ,

因此 , 在贸易保护手段多元化的今天 , 反倾销仍是

拉美对华贸易救济中使用频率最高和应用范围最广

的贸易制裁措施。

二 　拉美对华反倾销的形势

　　拉美是当前发起对华反倾销的重点地区之一。

据 W TO的数据 , 1995年至 2007年 6月 30日 , 对

华反倾销立案和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和地区共有

28个 , 其中拉美国家有 9个 , 包括阿根廷、巴西、

墨西哥、秘鲁、委内瑞拉、哥伦比亚、特立尼达和

多巴哥、智利和牙买加 (前三者名列十大对华反

倾销发起国 ) , 占到了总数的 3211%。具体而言 ,

同期全球对华反倾销立案总数 551起 , 拉美国家立

案 142起 , 占总量的 2518% ; 全球最终对华采取

反倾销措施的案件 397起 , 其中拉美国家 103起 ,

占 2519% ; 这两个比重远远大于近年来拉美在中

国贸易总额和出口总额中 5%和 4%左右的比重。

显然 , 拉美对华反倾销的强度已超越其对华贸易的

发展水平。

中国则是拉美反倾销最大的目标国。作为乌拉

圭回合后全球反倾销指控的 “新使用者 ”, 拉美国

家一直是全球反倾销的主力军。据 W TO 统计 ,

1995年至 2007年 6月 30日 , 拉美国家反倾销调查

立案 632起 , 占 W TO成员反倾销立案总数 2 840起

的 2014% , 平均每年近 51起。同期 , 拉美国家采

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件 416起 , 占 W TO 同类总数

1 997起的 2018% , 平均每年 33起。从反倾销的涉

案国家和地区来看 , 拉美反倾销立案中的涉华比重

为 2215% , 采取反倾销措施中的涉华比重为 2418% ,

均超出全球 1718%和 1919%的相应比重。拉美对华反

倾销的强度超出世界对华反倾销的平均强度。

三 　拉美对华反倾销的特点

　　拉美对华反倾销在发起国、产品、操作程序、

惩罚结果和后续影响等方面都具有如下明显特征。

第一 , 拉美对华反倾销发起国集中于中国主要

出口对象国。目前 , 中国向拉美地区的出口在国家

分布上相对均衡 , 但在出口数量和金额上有一定的

集中性 , 对华反倾销国多为中国出口额较大的国

家。以 2007 年为例 , 当年中国对拉美出口总额

515亿美元中 , 有 7413%流向了对华反倾销的 9个

国家 (如表 1所示 )。其中 , 除了牙买加及特立尼

达和多巴哥外 , 其余 7国都属于中国在拉美十大市

场国 , 仅前两位的墨西哥和巴西就占了中国向拉美

出口总额的 44186%。

第二 , 拉美对华反倾销焦点产品集中于中拉竞

争领域。迄今为止 , 拉美对华反倾销涉及轻工、电

子、化学、机械、建材、纺织、医药等多个行业的

几千种产品 (具体如表 2所示 ) , 这些产品大多集

中于中拉竞争领域。

表 1　中国向拉美反倾销国的出口情况 (2007年 )

在中国出口

额中的排名
国家

出口额

(亿美元 )
占比 ( % )

1 墨西哥 117 22172

2 巴西 114 22114

4 智利 44 8154

5 阿根廷 36 6199

6 委内瑞拉 28 5144

7 哥伦比亚 23 4147

8 秘鲁 17 3130

2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 0132

21 牙买加 2 0139

合计 383 7413

拉美地区 515 100100

　　数据来源 : 中国商务部贸易统计。http: / / zhs1mofcom.

gov1cn / tongji1shtm l

在拉美国家对华反倾销的共性方面 , 大多数拉

美对华反倾销产品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, 如纺

织品、服装、玩具、餐具等 , 而这些产品正是中拉

国际竞争的焦点。由于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劳动力成

本上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比较优势① , 尤其是中国优

势较为突出。竞争力的相似性往往会造成产品的相

互排斥 , 结果就反映为拉美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

的反倾销。

从拉美反倾销发起国的个性方面来看 , 焦点产

品与竞争性之间的关系也很明显。从表 2可以看出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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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1999～2002年间 ,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为每小时 0165美元 ,

而拉美平均为每小时 216美元。同期 , 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为每小时

20101美元 , 韩国为每小时 8131美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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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　拉美对华反倾销产品

国家 对华反倾销产品

阿根廷

1991年 : 棉涤纶布、涤棉衬衫布、石墨铅笔、彩色铅笔 ; 1993年 : 一次性打火机 ; 1994年 : 纯棉和涤棉长袖
男衬衫、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洗衣机电机 ; 1995年 : 不锈钢制品、钢板、管材、链锯、钻头 ; 1996年 : 烟花、
彩电、扑克、汽车音响、锁、自行车配件、水龙头 ; 1997年 : 门锁、机床 ; 1999年 : 平面玻璃、木制家具、
钻头、管材、链锯 ; 2000年 : 自行车、自行车配件、温度计、铅笔 ; 2001年 : 扑克、轴承、针管、微波炉、
空调、水龙头、管材、自行车轮胎 ; 2002年 : 草干灵、木制家具、温度计、钻头 ; 2003年 : 链锯、太阳镜及
镜架 ; 2005年 : 糠醛、糠醇、有缝奥斯顿铁不锈钢管、卷尺、手用螺丝刀以及螺丝刀产品 ; 2006年 : 玻璃水
杯、茶杯、水罐产品 ; 2007年 : 电熨斗、汽车传动轴产品、低碳钢焊接链、接线柱。

巴西

1989年 : 滚子链条 ; 1992年 : 碳酸钡 ; 1993年 : 铅笔和彩色铅笔 ; 1994年 : 台式风扇、挂锁、大蒜 ; 1996

年 : 铅笔和彩色铅笔、自行车轮胎 ; 1997年 : 蘑菇、环形磁铁、水表、碳酸钡 ; 1998年 : 钻头、热水瓶、热
水瓶胆 ; 2000年 : 台式风扇、挂锁 ; 2001年 : 大蒜、钢铁丝制的布、格栅或网、草干灵、铸铁马钢管件 ;

2002年 : 铅笔和彩色铅笔、碳酸氢钠、自行车轮胎、蘑菇 ; 2003年 : 镁粉、未锻轧镁、环形磁铁、碳酸钡、
钻头 ; 2005年 : 鞋、自行车轮胎 ; 2006年 : 发梳、扬声器、镜架、太阳镜、手动升降滑轮、圣诞树、圣诞树
装饰用球、手拉葫芦、SDS钻头、电熨斗 ; 2007年 : 自行车曲轴连杆、合成纤维毯。

墨西哥

1991年 : 餐具 ; 1992年 : 铁制接头、塑料制品、棉纺织品、蜡烛、照明设备 ; 1993年 : 氟石、启罐头器、刷
子、梳子 ; 1994年 : 照相机、自行车及轮胎、鞋、玩具、五金器具、电器与机械配件、化学工制品、服装、
纺织品 ; 1994年 : 铅笔、阀门、铅笔刀、文件包和手包、钢锁 ; 1996年 : 童车和学步车 ; 1998年 : 一次性打
火机 ; 1999年 : 轮胎 ; 2001年 : 酸制品 ; 2002年 : 音响设备、钢链 ; 2003年 : 锰铁 ; 2004年 : 皮革及类似
品、次磷酸盐 ; 2005年 : 焊件、速溶咖啡机、门锁、机器设备、电子仪器和零件、电动产品及配件、有机化
工产品、婴儿车及其零件、轮胎 ; 2006年 : 轻型卡车斜交轮胎、常规电极、无缝钢管、油漆刷 ; 2007年 : 锁
具、钢板、塑料喷雾器。

秘鲁

1994年 : 纺织品 ; 1995年 : 水表 ; 1996年 : 裤子、衬衣、内衣、睡衣、胸罩、鞋 ; 1997年 : 单相电式电能
表 ; 1998年 : 单相电子式电能表 ; 1999年 : 趴板、滑板 ; 2001年 : 不锈钢盘、轮胎 ; 2002年 : 纺织品 ; 2003

年 : 纺织品和成衣 ; 2004年 : 棉机织物、陶瓷餐具、茶具、咖啡具、铁制铰链 (合页 ) ; 2005年 : 汽车轮胎、
儿童玩具、不锈钢锅、壶、平底锅和带把浅口锅、部分棉混纺机织物 ; 2006年 : 鞋类产品、

委内瑞拉 1993年 : 牛仔布 ; 1996年 : 锁具 ; 1998年 : 鞋 ; 2001年 : 轮胎 ; 2002年 : 鞋、纺织品。

智利 1993年 : 纺织品 ; 1994年 : 男式衬衫、防寒服 ; 1995年 : 鞋。

哥伦比亚
1994年 : 磷酸 ; 2004年 : 瓷制餐具 ; 2005年 : 牛仔布、球类产品 ; 2006年 : 袜子、女士内衣 ; 2007年 : 男
式内衣。

牙买加 2003年 : 水泥。

特立尼达
和多巴哥

1998年 : 塑料编织袋 ; 2003年 : 空调。

　　注 : 数据截至 2007年年底。

数据来源 : 2005年之前数据来自全球反倾销数据库 , 转引自网站 http: / /www1brandeis1edu /～cbown /global_ ad /; 2005

年之后数据来自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: http: / /www1cacs1gov1cn

对华反倾销相对较严重的国家包括阿根廷、巴西、

墨西哥和秘鲁。其中 , 墨西哥是与中国产业竞争最

突出的拉美国家 , 中墨两国间在贱金属、电机、电

气设备及其零件、服装、机械器具及零件、钢铁制

品、车辆及其零附件、杂类制成品等方面存在竞争

冲突① , 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目标正是此类产品 ;

巴西反倾销的重点是中巴存在竞争的贱金属、鞋类

和部分电机、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 ; 阿根廷发起反

倾销的产品多是中阿共同具有竞争力的电机、电气

设备及其零件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; 秘鲁对中国实施

反倾销的大宗商品也恰恰集中在双方竞争优势都十

分突出的服装产品上②。除了上述 4国外 , 哥伦比

亚也是近年来频频对中国发起包括反倾销在内的各

类贸易救济措施的拉美国家之一 , 其反倾销的焦点

是纺织和服装类产品 , 这是其优先发展的支柱产

业 , 同时也是中国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产品 , 竞争

力的冲突直接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。

第三 , 拉美对华反倾销的程序上具有歧视性。

拉美对华反倾销的程序上具有显性和隐性的歧视

性。在显性歧视方面 , 大多数拉美国家至今仍将中

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, 在对华反倾销裁决时 , 采

用第三国产品价格作为中国相应产品的国内价格 ,

来确定是否存在倾销。例如 , 墨西哥对中国出口产

84

①

②

中墨两国在这些产品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 1,

说明两国均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。

中国和秘鲁服装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 2, 说明两

国服装产品都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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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 , 在 “替代国 ”选择上 , 曾

把美国、德国、巴西和韩国作为计算倾销幅度的参

考标准。这样的计算结果对中国商品十分不利。在

隐性歧视方面 , 一些拉美国家的反倾销程序使得中

国企业的应诉几乎成为 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”。如

阿根廷有关法律规定 , 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 , 中方

涉案企业须在立案后的 45日内提交有关应诉材料 ,

30日内向阿根廷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下

属的不公平竞争处提交调查问卷。中方应诉企业有

关材料和答卷应译为西班牙文 , 并由阿根廷驻华使

领馆认证 , 而认证的时间并不排除在填写问卷的时

间以外。这一认证规定显然违反了 W TO的有关规

则 , 也使中国企业应诉不便或根本无法应诉。

第四 , 拉美对华征收的反倾销税相对较高。发

达国家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关税一般在 10% ～

50%之间 ,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关

税平均为 50% ～250% , 然而拉美国家对中国确定

的反倾销税率大都超过了 100% ; 阿根廷对中国产

品制定的反倾销税 , 除个别商品在 100%以下 , 大

部分商品都在 100% ～500%之间 ; 巴西的反倾销

措施绝大多数都是针对中国产品的 , 征收的反倾销

税在 30% ～80%之间 , 部分产品的反倾销税在

100%以上 ; 秘鲁对中国出口的鞋和服装的反倾销

税高于 900% ;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对中国小型分体

式空调的反倾销税定为 141%①。相比而言 , 拉美

国家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反倾销则要 “温和 ”许

多 , 如墨西哥对外 (不包括中国 ) 征收反倾销税平

均额度为 53% , 如阿根廷对韩国、巴西、印度尼西

亚、美国、意大利等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 , 征收幅

度一般都在 100%以下 , 极个别商品在 100%以上。

高额反倾销税的征收严重威胁了中国产品对相关市

场的出口 , 甚至将一些中国产品挤出了拉美市场②。

第五 , 拉美对华反倾销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。

由于拉美对华反倾销涉案金额普遍较低、拉美国家

反倾销的应诉程序复杂、中拉语言和法律差异等原

因 , 中国企业在面临拉美反倾销调查时 , 应诉率较

低。据墨西哥经济部统计 , 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对

其反倾销调查的应诉率在 30%以下。低应诉率的

结果是 , 在拉美地区 , 中国出口产品成为反倾销的

主要对象 , 并产生 “多米诺效应 ”: 如果有一国对

华提出反倾销 , 其他国家就会相继对中国产品发起

反倾销调查。如继迄今国际贸易史上最大的反倾销

案 ———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 4 000多种产品

进行反倾销后 , 巴西、阿根廷、秘鲁等国便纷纷对

华发起反倾销调查。这样 , 中国出口的产品经常同

时在多个拉美国家被提起调查 , 有的甚至最终被迫

退出拉美市场。与此同时 , 拉美国家的反倾销还在

发展中国家形成一种更广泛的示范效应 , 如在阿根廷

对中国产自行车、轴承等产品进行反倾销后 , 印度、

巴西、土耳其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纷纷紧跟 , 这使中国

相关企业在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时面临巨大挑战。

四 　应对拉美对华反倾销的对策建议

　　反倾销是拉美国家单方面最主要的对华贸易

救济手段 , 也是目前中拉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。针

对拉美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特点 , 笔者建议从以下几

方面着手 , 减少反倾销的发生机率 , 降低反倾销的

负面影响。

第一 , 适时调整中国对拉美的出口战略。首

先 , 在出口市场上 , 改变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 , 引

导和鼓励企业积极开拓拉美各国市场 , 避免对某一

国或某几国集中出口的情况 , 减少产品被提起反倾

销的机会。其次 , 在出口产品方面 , 要根据不同市

场的竞争力情况 , 实施市场细分 , 如对墨西哥这样

与中国存在较多竞争优势焦点的国家 , 应尽快实现

出口产品的升级 , 加大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

的出口 ; 对阿根廷、巴西、委内瑞拉等与中国互补

性大于竞争性的国家③, 应加强贸易的互补性 , 而

对竞争性产品 (如纺织品和服装等 ) , 应 “以空间

换时间 ”, 适当放弃部分竞争性的市场 ; 对中美洲

各国和安第斯集团国家这些工业技术相对落后且以

纺织业为潜力产业的国家 , 应减少在低附加值纺织

品方面的正面冲突 , 将出口拓展至纺织品上游产

业 , 开拓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。再次 ,

在出口方式的升级方面 , 要将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

相结合 , 利用一些拉美国家对外资的优惠政策 , 在

拉美投资设厂 , 然后生产出产品在当地销售 ; 对于

一些受拉美地区反倾销严重的产品 , 也可以利用拉

美国家一体化程度较深的有利条件 , 实行产品生产

的地理区域转移。在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上 , 除了

绿地投资外 , 可更多地利用并购手段或合资形式 ,

充分调动拉美国家现有各类资源的能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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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数据来自全球反倾销数据库网站 : http: / /www1brandeis.

edu /～cbown /global_ ad /

如 1993年 12月 20日 , 墨西哥对中国鞋类开征 165% ～

1 105%的反倾销税 , 致使中国鞋类商品退出墨西哥市场。

贾利军 : 《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贸易互补性实证分析 》,

载 《世界经济研究》, 2005年第 11期 , 第 85～8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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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 , 充分利用 W TO 成员国的权利。根据

W TO规则和司法判例 , W TO成员国的一项立法一

旦被认定为违反 W TO规则 , 意味着该成员国不仅

需要修改立法 , 还必须彻底取消基于该项立法的做

法。在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指控中 , 中国要认真

审视拉美诉讼国的反倾销立法、调查程序及措施 ,

一旦发现该国的行为违反了 W TO反倾销规则 , 侵

犯了中国的利益 , 则可正式向 W TO提起争端解决

程序。如果 W TO支持中国的申诉 , 将要求采取反

倾销措施的成员国修改有关法规 , 并返还已征收的

反倾销税或用其他方式对反倾销措施带来的贸易损

失给予赔偿。

第三 , 积极应对拉美反倾销申诉。根据欧盟相

关机构对出口商提供的反倾销应对建议 , 积极应诉

和配合反倾销调查机构的工作 , 可降低甚至消除反

倾销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因此 , 对已发生的反倾销

案 , 中国政府和行业组织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应诉 ,

而企业个体也应采取行动 , 对拉美国家提起的反倾

销案予以回应。一方面 , 企业应聘请经验丰富且了

解拉美当地法规和中国国情的律师 , 争取得到拉美

进口商和最终用户的协助与配合 ; 另一方面 , 企业

应在反倾销发起国规定的期限内做出快速反应 , 慎

重填写并递交调查表。通过上述做法 , 中国企业能

够提高在反倾销调查中的主动性 , 规避因 “缺席

审判 ”产生的高反倾销税或消极应诉形象引发反

倾销扩散的连锁反应等不良后果。

第四 , 规范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。一些中国企

业主要依赖低价竞争的方式开拓国际市场 , 而拉美

国家对进口的监管又没有完全到位 , 从而诱发中国

某些出口企业低价报关等行为 , 最终刺激拉美国家

各类贸易救济措施的发起。为了规避这类原因引发

的经贸冲突 , 一方面要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 : 政府

应以立法形式完善企业工资制度 , 规范企业对职工

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义务 , 适当提高员工的工资

水平 ; 同时 , 应在出口产品价格中充分反应产品生

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等 , 使产品价格真

实反映生产的实际投入 , 规避浪费型和资源损耗性

出口的扩大 , 迫使企业走技术型发展道路 , 提高中

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。另一方面要树立中国企业在

拉美市场的积极形象。企业应尽量避免以 “市场

侵略者 ”的角色在当地出现 , 可以通过加强对当

地的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 , 雇用东道国的工人、技

术员、管理人员等手段 , 努力提高 “本土化 ”程

度 , 以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经济的共同繁荣。此

外 , 中国企业还应严格自律 , 提高产品质量 , 完善

售后服务 , 不断追求技术创新 , 规避在拉美市场中

的短视行为。

第五 , 形成法规化的反倾销解决机制。中智自

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为解决拉美对华反倾销提供了新

的经验 , 该协定中包含的 “争端解决机制 ”条款

为处理中智之间包括反倾销在内的贸易争端作出了

法律约束。有鉴于此 , 在拉美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

的过程中 , 中拉之间可积极探索签订双边自由贸易

协定的可能性。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 , 形成理

性化、原则化、法规化和程序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,

消除过去拉美对华反倾销中存在的部分程序上的随

意性问题。

第六 , 采取更灵活的中拉经贸合作方式。近年

来 , 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政

策性贷款 , 对中拉经贸合作给予大力支持。如进出

口银行向委内瑞拉、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等国提供了

出口信贷或投资信贷 ; 国家开发银行、中国五矿集

团公司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联合开发智利铜资源项

目融资及合资签署协议 , 该协议规定 , 未来 15年

内 , 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将通过合资公司向中国五矿

集团公司控股的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提供

831625万吨金属铜。这一类合作方式将中拉企业

和中国金融机构联系在一起 , 实现了中拉双赢效

应。未来 , 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继续扩大对拉美

的融资范围 , 支持其进口中方成套机械设备等高附

加值产品 , 并帮助其增加对华出口 , 从而为贸易摩

擦的缓解提供出口。另外 , 中国政府或金融机构还

可选择适当的拉美合作方 , 适时推出共同组建的联

合投资公司 , 此类公司能通过担保、发债等多种方

式大批吸纳外部资金 , 投资中拉关键行业和领域 ,

满足双方发展的战略需要 , 提升中拉经贸合作能力。

(责任编辑 　黄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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